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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有關郭榮鐘議員就 2018 年 7 月 10 日會簽發程第 III 項：

全面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策略的最新情況的提問

就 Daly, Ho & Associates 經由郭榮鐸議員在標題所述會議

上提出的意見和問題（見題為「Note of Advice - Working Draft Re: 

Proposals by the Security Bureau to Amend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_J 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CB(2)1800/17-18(01)

號）（意見書），我現回覆如下。

2. 首先，政府完全明白審核免遣返聲請的程序應當符合終審

法院要求的「高度公平標準」。因此，現時提出修訂 《人境條例》

（第 115 章）以改善審核程序的建議 ， 己考慮到這項重要原則 。

立法會CB(2)29/18-19(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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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造成審核延誤的因蒙

3. 意見事黨 1 報章主隱： γ主要的停滯在於決定作出得太慢而

求星空蒜／孔是tJJf月rr;~＿） 。這論述既無根據，亦欠缺任何證據支持。

正如早前匯報，尚待入境事務處（入境處）審核的聲請個案宗數

自 2016 年年初高峰的 11 000 多宗，大幅減少至目前少於 2 000 宗

的積壓個案，主要是由於我們在 2016 年年初所展開的全面檢討處

理免遣返聲請策略（全面檢討）取得下列重要成果一

(a) 新接鐘聲謂的數目大幅減少 80% ：各項防止可能提出聲請

的人抵港的措施取得成效，包括與內地有關當局採取聯合

行動打擊偷運非華裔非法入境者進人香港、實施《2016

年入境（未獲授權進境者）（修訂）令》，以及其他防止

入境措施，包括向印度旅客實施的預辦人境登記規定﹔及

(b) 公費法律支援的處理量大幅增加超過 75% ：「為免遣返聲

請人提供公費法律支援試驗計劃」 （試驗計劃）於 2017

年落實後，入境處得以將開展審核的聲請數目由每日 13

宗增至 23 宗（即每年總數超過 5 000 宗）

交回聲請表格的時間

4. 意見書認為，鑑於香港的「獨特環境」，其他司法管轄區

的時間表對於香港未必有很大的參考價值。針對這些具體意見，

我們的回覆如下。

﹛專譯員人手筒題

5. 沒有證據顯示過往曾經因為傳譯員不足而導致審核工作

的延誤。事實上，鑑於絕大部分聲請人是來自越南、印度、巴基

斯坦、印尼或孟加拉，人境處為此按非公務員合約條款開設的 22

個部門傳譯員（和翻譯員）職位，分別負責印地語、鳥爾都語、

孟加拉語、旁遮普語、印尼語及越南語，已足以為 80%以上的聲

請人提供支援。這些傳譯員在資歷要求方面，與司法機構轄下各

級法院的傳譯員資歷要求看齊。有需要時，人境處亦會按個別情

況（例如個案涉及的聲請人來自非洲國家），聘用司法機構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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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多名己登記的兼職非政府傳譯員，以確保提供足夠的傳譯服務。

根據記錄，在 2018 年，只有不足 1%的審核會面因無法安排傳譯

員而需要更改時間或有所延遲。

6. 我們自 2014 年 12 月開始多番建議當值律師服務效法有關

做法，聘請機構本身的傳譯員。經過多輪磋商，當值律師服務最

終在 2016 年 11 月接納建議，同意著手聘請機構傳譯員。 2017 年

6 月，當值律師服務建議招聘 14 名全職的機構傳譯員。然而，由

於新接獲的聲請數目減少，對傳譯員再沒有迫切需求，因此最終

未有聘請任何傳譯員。

躊留

7. 意見書第 2 頁的第 1 個要點載述： f香慈手宇很多統一審核
技管f/f!/tJ＇.－；毒品著λ被霧fiW＿；。這一點完全錯誤。現時，在所有等候審

核或上訴的聲請人當中，只有不足 1%正被羈留。

8. 根據《入境（被羈留者的待遇》 令》 （第 115E 章），所

有被羈留人士均獲得妥善照顧。在現行安排下，所有被羈留在青

山灣人境事務中心的人士，都可以與其法律顧問會面。同時，只

要要求是在合理的時間內提出，並且不影響羈留的執行，被羈留

者亦可與其法律顧問通電話或通信。

公布決定

9. 免遣返聲請是否獲確立，須視乎與聲請有關的事實和情況

而定。若根據聲請人提交的聲講理據和支持聲請的事實，以及其

他相關資料，有實質理據令人相信聲請人有受到例如酷刑、殘忍、

不人道或侮辱的處遇或懲罰等風險，人境處或酷刑聲請上訴委員

會（上訴委員會）必須接納該免遣返聲請為確立﹔否則聲請便會

被拒絕。

10. 我們不同意應向聲請人提供協助，讓他們可憑藉根據其他

個案的事實所作的裁決來確立其聲請。然而，正如在題述會議上

所匯報，政府一直有研究部分人提出有關上訴委員會公布其決定

的建議，我們會適時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匯報這方面研究的最

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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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另一方面，統一審核機制已實施超過四年，很多在公費法

律支援計劃下為聲請人提供支援的律師應已累積相當經驗。我們

非常有信心所有參與公費法律支援計劃的律師均能勝任此工作，

無論是參與當值律師服務的計劃或試驗計劃的律師，均曾接受由

香港大律師公會和／或香港律師會舉辦或認可的相關專門訓練。

成功率

12. 在統一審核機制下，聲請人在人境處審核期間，可獲提供

無上限的免費法律支援及傳譯服務，所有聲請人均可向上訴委員

會提出上訴。此等安排與其他普通法適用的司法管轄區所採用的

安排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認為容許填寫聲請表格和提供證據

的時間越長，聲請獲得確立的機會越大的假設，並無邏輯根據支

持。反之，正如上文所述，於 2014 年 3 月至 2018 年 8 月期間，

在 16 189 宗向人境處提出的免遣返聲請中，超過 80%來自南亞或

東南亞的國民。我們注意到，這國籍分布明顯有別於在歐洲︱尋求

庇護的情況。遠東地區的其他司法管轄區（例如日本和南韓）聲

請人的國籍與香港的聲請人較為相近，而聲請獲確立的比率同樣

較低，與香港的可比性較高。

提交聲請表格的期限

13. 正如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文件（立法會會議文件第

CB(2)1751/17-18(01 ）號）第 7 段所述，為緩解拖延的問題及參考

外國的做法（例如加拿大要求聲請人最多只可以在 15 日內遞交所

有相關資料和文件），我們認為應收緊提交聲請表格的法定時限

（例如縮短至 14 日），現時容許為所有個案額外給予 21 日的行

政安排亦應予取消，從而進一步提高審核工作的效率。無論如何，

正如同一文件第 8 段所述，一如現行做法，聲請人在提交表格期

限前，可向人境事務主任遞交書面申請延後交回聲請表格。若聲

請人已盡了一切應盡的努力跟從原定時限後，而有關延誤是由於

「非常特殊」和「無法控制」的情況所致，則其申請會獲考慮。

此舉將確保聲請人將繼續有一切合理機會申述聲請的理據和支持

聲請的事實，同時減少濫用程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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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證據

14. 根據香港法院的裁決，確立免遣返聲請的責任在聲請人。

為此，聲請人必須向人境處和（當上訴時）向上訴委員會提供所

有關乎該聲請的資料，並從速和全面披露支持聲請的所有關鍵性

事實，包括任何支持該聲請的文件。目前，《入境條例》並無訂

明若聲請人要求在提交聲請表格後，或在入境事務主任所指明的

任何期限屆滿後才提交文件和證據，人境處該如何處理有關情況。

過往曾有個案的聲請人在交回聲請表格後，再三要求將審核會面

延後，理由是需要提交額外文件和證據，但最終卻沒有提交。為

改善有關情況，我們正考慮加入條文，規定聲請人在提交聲請表

格時須一併提交所有支持聲講的相關文件。

15. 意見書第 2 頁「其他建議」下的第 1 點指 f俟安局d仇fi!ta若

是假設聲請人明確知道存有哪些證據可支持其聲請」。我想有追沒

有作出這樣的假設。為確保聲請人繼續有所有合理機會提交支持

其聲請的現有和相關文件，正如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所述，

我們將在程序上加入下列保障：

(a) 若聲請人無法連同聲請表格一併提交所有支持文件，可以

提交一份清單，列明將於稍後提交的尚欠文件，並在第一

次審核會面前提交該清單上的文件﹔及

(b) 若聲請人己盡了一切應盡的努力跟從指定期限，但由於
「非常特殊」和「無法控制」的情況以致仍然無法及時提

交文件，入境事務主任可接受任何在指定期限前未提交的

文件，或未有在上述清單上被列為尚欠的文件。

16. 上述修訂建議的目的並非如意見書所指的透過程序排除

任何證據，相反，我們是要確保審核工作不會因聲請人故意扣起

證據而有所延誤。修訂建議將給予聲請人所有合理機會提交支持

其聲請的現有和相關文件，並同時減低濫用程序的機會。

審核會面和醫療檢驗

17. 自統一審核機制實施後，有個案的審核會面並未能如期完

成而需要重新安排，甚至有情況同一個聲請人重覆要求改期，結

果導致嚴重延誤。最常見的拖延理由包括聲稱患病（但往往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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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醫生證明）、等候聲稱的重要文件（但最終並沒有提交該

等文件），或聲稱精神欠佳而不宜出席會面（但以種種理由遲遲

不作醫療檢驗）

18. 再者，人境處可在接獲聲請表格後才可以開始就審核會面

作出安排（即要待審核程序開展後約 7 個星期）。鑑於審核會面

的安排亦需時，在採取任何改善措施前，審核會面通常在入境處

接獲聲請表格後 13 個星期方可進行（即審核程序開展後約 20 個

星期）

19. 人境處透過行政措施收緊聲請人延期提交聲請表格和延

遲會面的要求，以減少故意拖延的情況。成功進行審核會面的比

例由 2014 年的 61% ，遞增至 2016 年的 79% 、 2017 年的 91% ，以

至現時的 94% 。審核會面的安排亦提早開始，大大縮短提交聲請

表格和進行審核會面之間的時間。目前，審核會面通常會在收到

聲請表格的兩星期內進行。此外，通過內部精簡和優化人手安排，

現時人境事務主任作出決定的時間較過往快。通過以上種種措施，

入境處的審核程序由過往的平均 25 個星期縮短至現時大約 10 星

期。

20. 上述措施成效理想，我們認為有需要將現時各項有效措施

納入法律條文，從而為統一審核機制制定法定程序和提供法律基

礎。此舉殊非「過度立法」’將相關規定清晰地反映於法律條文

中，可更有效地應付程序上的任何阻礙或延誤，並避免不必要的

爭議。

21. 另一方面，有聲請人在審核程序的各個不同階段，聲稱因

身體或精神欠佳而申請延期，然而他們卻沒有出席由人境處所安

排的醫療檢驗，或拒絕提交相關的醫療報告（特別是他們若認為

該等報告無助於支持其聲請），或只向人境處提交部分醫療報告。

結果，人境處無法判斷延期申請是否合理，審核程序亦因而受到

拖延。制訂有效的法律規定對於提高效率和確保「高度公平標準」

同樣重要。

考慮逾時上訴

22. 聲請人一般由其公費法律支援下的律師講解人境處的決

定。一如我們就提交聲請表格所提出的建議，我們認為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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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時限亦應收緊（即由現時的 14 天縮減至 7 天），以確保審

核程序的整體效率。若聲請人已盡了一切應盡的努力跟從原定時

限後，而有關延誤是由於「非常特殊」和「無法控制」的情況所

致，則上訴委員會可容許逾時提出上訴。

23. 現時，法例規定上訴委員會在考慮逾時上訴時，除了考慮

聲請人就逾時提出上訴所作出的陳述外，亦可以考慮上訴委員會所

知悉的「任何其他相關事實的事項」。這項涵蓋甚廣的條文容許或

令到上訴委員會在處理逾時上訴時，考慮所有與逾時提出上訴無關

的事項。我們認為在考慮逾時上訴時，上訴委員會只應考慮逾時提

出上訴的原因和有關證據，以公平客觀地處理逾時上訴。

遣送

24. 正如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39 段所述，我們正考

慮加人條文，若聲請已被人境事務主任駁回，特區政府可以和有

關當局聯絡，及早安排遣送，前提是不會透露有關人士是否曾提

出聲請。除非得到聲請人的明確同意，政府不會向任何存在風險

國家的政府披露聲請人曾提出免遣返聲講的資料，或任何有關該

聲請的資料。

25. 我們不同意意見書將上述建議形容為旨在為了「行政方

便」。無合法身分逗留香港的人士，包括非法人境、逾期逗留，

或遭入境處拒絕人境的人士（包括聲請未能確立的免遣返聲請人），
必須被遣離香港 。 上述建議旨在盡快將聲請被拒的聲請人遣離，

以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

羈留設施的管理

26. 意見書第 3 頁的第 6 點質疑為何青山灣人境事務中心（中

心）由入境處而非香港海關管理。

27. 香港海關的使命包括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以防止走私﹔保

障和徵收應課稅品稅款﹔偵緝和防止販毒及濫用毒品﹔保障知識

產權﹔保障消費者權益﹔保障和便利正當工業及維護本港貿易的

信譽，以及履行國際義務。我們無法理解何以意見書認為中心適

宜由香港海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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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自 2010 年 4 月，等候被遣離香港的違反人境法例人士一

般被羈留在中心。近年，中心發生多宗違紀事件。例如在 2016 年

8 月，於中心發生的一宗大型違紀事件，涉及近百名被羈留者肢體

衝突，部分使用暴力的被羈留者需要入境處人員動用胡椒噴劑方

受到制伏。

29. 防暴裝備由《火器及彈藥條例》（第 238 章）所規管。該

條例第 3(b）條賦予若平政府部門的人員或成員代表政府管有或經

營槍械及彈藥，但該條文並未將入境處包括在內。為確保在中心

工作的入境處人員可有效執行職務，及確保他們和被羈留者的安

全，中心職員必須配有良好裝備。目前，調派到中心工作的人境

處人員須按《火器及彈藥條例》個別向警務處處長申領管有槍械

及彈藥的豁免。這做法非常不理想，因為會妨礙人境處調派人手

的靈活性，繼而影響到人境處處理緊急事故的能力。同樣地，人

境處無法為中心職員提供有關使用防暴裝備及相關複修課程等方

面的適切訓練﹔有關訓練目前由懲教署協助提供。此項安排對入

境處和懲教署均不理想。

30. 我們建議修訂《火器及彈藥條例》（第 238 章）（及基於

同樣理由修訂《武器條例》 （第 217 章）），以授權入境處人員

管有槍械及彈藥（例如胡椒噴劑），從而加強入境處的內部訓練

和調派人手的靈活性，同時進一步提升人境處的緊急應變能力。

諮詢工作

31. 政府一直有就全面檢討，包括審核聲請的程序及其他相關

事宜，與不同持份者（包括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和相關的非政府機

構等）保持溝通。自 2016 年 2 月，我們已先後 5 次向立法會保安

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工作，而立法會跟進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

制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亦自 2018 年 3 月開始探討有關事宜。在檢

討《入境條例》的過程中，我們亦有參考海外的相關法律條文和

做法。正如上文所述，我們認為目前審核程序的框架大致上可以

保留，至於修訂《入境條例》的建議則聚焦堵塞現時程序上的漏

洞，並不涉及政策上的重大轉變。上述各段和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會議文件所述的各項修訂建議既符合法院要求的「高度公平標準」’

亦可杜絕故意拖延，從而加快完成處理個案。此舉對所有持份者

（包括聲請人）和社會大眾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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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們的法例檢討工作仍在進行中，並會盡快向立法會簡介

其他建議。同時，政府己就《人境條例》的修訂建議致函兩個法

律專業團體，並會繼續與相關的非政府機構就全面檢討的落實和

最新情況交流意見。

保安局局長

（物史羔 代行）

2018 年 10 月 8 日




